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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莱芜

社会

本报1月13日讯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王志远 )

11日凌晨4点30分左右，莱
芜市高新区海关十字路口
附近两辆货车发生追尾事
故 ，后 面 大 货 车 内 有 人 被
困，情况危急。莱芜市消防
支队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往
现场，成功组织救援。

消防支队指挥中心于当
日4点33分接到报警，随后立
即指令辖区鹏泉消防中队
赶赴现场进行救援。事故现
场，一货车撞击到前方大货
车，追尾造成后方货车车头
严重变形，变形的车体将驾
驶员与另一名副驾驶座上
人员死死地卡在驾驶室内
无法动弹。

救援官兵查看情况后迅
速兵分两组，一组人员对过
往的车辆进行疏导，避免后
方行驶车辆再次发生意外
事故。另一组人员利用液压
撑顶器等破拆工具对变型
的车体和顶住驾驶员的方
向盘进行扩张，同时利用救
援车牵引拉伸变形的驾驶
室，试图为被困人员腾出空
间。与此同时，消防官兵还
不断对车内被困人员进行
安慰。最后经过消防官兵的
紧急救援，2名被困人员成
功获救。目前，受伤人员正
在医院接受治疗。事故原因
正在进一步调查。

莱芜将12路段约52公里定为黄标车禁行区

禁禁行行区区发发现现黄黄标标车车罚罚220000元元

本报1月13日讯 (记者 王
浩奇) 记者13日从莱芜市环境
保护局获悉，莱芜将从2月1日起
在建成区12路段实行黄标车禁
止通行措施，对违反规定的黄标
车车主将处以200元罚款。

为有效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根据

《山东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规
定》(省政府令第267号)及有关法
律、法规、政策要求，经莱芜市政
府研究决定，在建成区部分路段

实行黄标车禁止通行措施。黄标
车禁行路段包括凤城大街(原山
路至北坦路段)、鹏泉大街(凤凰
路至北坦路段)、鲁中大街(凤凰
路至北坦路段)、汶阳大街(大桥
路至公园路段)、汶源大街(大桥
路至胜利路段)、龙潭大街(万福
路至胜利路段、滨河东路至凤凰
路段)、大桥路(汶河大道至龙潭
大街段)、万福路(汶河大道至龙
潭大街段)、花园路(汶河大道至
嬴牟大街段)、文化路(汶河大道

至嬴牟大街段)、长勺路(汶河大
道至嬴牟大街段)、胜利路(汶河
大道至嬴牟大街段)，全部禁行
路段约为52公里。

自2014年2月1日至2014年2

月28日，对在禁行区域内通行
的黄标车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进行批评教育；自2014年3

月1日起，对在禁行区域内通行
的黄标车，由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依据《山东省机动车排
气污染防治条例》有关规定予

以处理。其中，第四十二条规
定，具有黄色环保检验标志的
机动车违反交通管制措施进入
排气污染防治交通管制限行区
域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处二百元罚款。

黄标车是指装用点燃式发
动机汽车达不到国 I及以上标
准的、装用压燃式发动机汽车
达不到国Ⅲ及以上标准的，经
环保检验合格，并取得黄色环
保检验标志的机动车。

图中红色路段为黄标车禁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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